附件5
基 本 要 求 承  诺  书
新北区民政局：
本单位具有为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提供《江苏省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清单》中相关服务项目的能力。为更好开展相关服务工作，作出如下承诺： 
 1、具备使用“全国养老服务信息平台”“民政政务”“民政通”等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相关信息系统的能力，承诺按照补贴政策要求，严格保护老年人个人信息安全，及时完成服务信息上传、消费券核销、支付结算等工作。
2、具备补贴垫资能力和及时退回补贴资金能力，自愿先行垫付补贴资金，接受补贴资金的兑付周期。具备开具发票的资格和能力，具备依法缴纳税收以及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。
3、愿意全过程接受监管、检查和审计，对补贴资金安全负直接责任，若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，依法依规处理。
4、加强自律，做到诚信守法经营，不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，床位费、护理费、伙食费、服务费等各项费用明码标价，不会先涨价后补贴、变相涨价等，不虚假交易、骗补套补，不发布虚假性、误导性信息，不做出有违消费者意愿的行为，针对差评进行限期整改，若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整改不力行为，自愿取消养老服务消费券适用机构资格。
5、本单位依法经营、信誉良好，近一年内未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，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，未被列入“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”，未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。
如违反上述承诺事项，由本单位承担相应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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